
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
原子吸收光谱仪招标文件
1、标的：原子吸收光谱仪AA-7000
2、标的技术参数：详见附件
3、项目完成期限：合同签约生效付第一笔款后60天内，仪器到交货地点。
4、交货地点：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，福建省建瓯市吉苑路11号。
5、对投标人资格要求：投标人应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有资质和能力提供服务、信用良好的国内企业。
6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生效后预付合同总价30%，货到海关后付合同总价60%，验收合格并计量合格后再付10%。

7、质量保证：质量保证期为货到验收合格及计量合格后12个月。
8、双方职责:
8.1中标方负责货物的运输，凡货物到招标方之前所产生的费用及意外损失由中标方负责承担。
8.2按《招投标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9、投标文件及报价规定：
9.1投标文件含投标方营业执照、仪器配置报价一览表、技术偏离表、厂家售后服务及质量承诺等。
9.2本次招标采取一次性报价方式。
9.3报价为含13%增值税到厂价。
10、评标办法：
10.1本次招标采用最低价中标的评标办法，确定中标候选人。
10.2本次招标确定中标候选人后，不存在递补中标候选人的情况。若中标候选人弃标，则择机另行采购。
11、开标时间、地点及参与方式：
11.1开标时间、地点：2019年6月27日10:30时（北京时间）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3楼会议室公开开标，逾期恕不接受。
11.2参与方式：
11.2.1现场：参与现场投标时投标人应于2019年6月25日之前将投标文件送至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黄伟和。
11.2.2邮寄：以邮寄标书方式参与投标时，邮寄地址：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，福建省建瓯市吉苑路11号，收件人黄伟和，联系电话：18005967028
12、评标小组：评标小组由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部门人员组成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2019年6月18日
